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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正义对司法信任的影响


———基于主观程序正义的实证研究

苏新建

　　内容提要：程序正义有两个维度：客观程序正义和主观程序正义，传统的法学研究主
要关注客观程序正义。司法信任及其评估与民众的主观认知是无法割舍的，所以主观程

序正义可以成为研究司法信任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基于法学和心理学交叉的实证研究

发现，主观程序正义影响到人们对司法的反应和态度，如果人们感到司法机关的运作符合

程序正义的要求，他们便会更乐意接受该结果、遵从该结果。对浙江、江西、四川等地的实

证调研和数据分析发现，程序性因素明显地影响着人们对司法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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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新建，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引　言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加之纠纷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得司法机

关越发成为被关注的中心。民众之间产生的冲突和纠纷是多样态的，且冲突方的个体和

特性也大迥其异；当这些冲突和纠纷被带进司法机关时，司法机关须谨慎待之。一般来

说，司法机关至少应从三个层面来回应这些冲突和纠纷：一是通过适用法律给当事人以正

义；二是以民众能接受并愿意遵从判决结果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法院解决纠纷的实际

效果仰赖其权威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应保持和增加民众对法院、法官和法律的信

任———这是一个法律系统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之一。〔１〕 从长远来看，一个有生命力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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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除追求个案的司法正义外，仍需担负起提高司法满意度、维护司法权威、保持司法公

信力、增进司法信任〔２〕的使命。因为国家如果希望让人民认同其权威，实际上就必须让

人民愿意服从。〔３〕

影响民众对司法机构信任度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民众个人的偏好、司法部门的工作态

度、裁判程序、判决结果、判决书的质量。在这些因素中，司法机构运作过程中的程序正义

问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欲达到妥善解决纠纷并赢得民众信任这个目标，一个可能

的路径就是去了解民众对正义的心理预期和感知，因为这种心理认知是民众能够进行社

会化交往的重要基础，是达成共识的重要条件。总体而言，正义是一种社会观念，是人

“构建”出来的主观事物。一个群体怎样认知或认同某种社会正义观，既影响着这个群体

的共同生活，也左右着矛盾和纠纷的解决方式，并进而决定着纠纷裁决者的权威和被认

同度。〔４〕

受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限制，传统法学中关于正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辨和规范

领域。近几十年来，随着科学方法的发展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法学研究开始融合多学

科的视角。通过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法学研究开始关注思辨领域之外的话题，这

其中便包含了主观程序正义。

一　理论与文献

判断一个程序是否正义可以诉诸客观或主观的标准，相应地，程序正义可以划分为客

观程序正义和主观程序正义。客观程序正义关注的是一个程序遵守客观的、规范的正义

标准的能力，从而使得决定或作决定的过程更加公平。〔５〕 在客观程序正义的脉络下，学

者可以研究诸如“什么使得一个程序看起来比另一个程序公平”、“有没有什么特点使得

一个程序更加精细”、“有没有客观标准使得一个程序可以保障结果更公正”等命题。客

观程序正义是传统法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寻找程序正义的客观性标准是很多学者

致力的志业，他们乐于思考如何为一个程序设定一些客观的标准从而保障公正的实现。

比如，他们会主张符合罗尔斯“无知之幕”标准的诉讼程序才是正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心理学家锡博特（Ｔｈｉｂａｕｔ）和法学家华尔克（Ｗａｌｋｅｒ）较早地开展
了主观程序正义和纠纷解决机制关系的研究。他们用“主观程序正义”来指涉程序性的

变化对社会心理造成的影响；其中特别强调程序正义对公平判断的影响。〔６〕 相较于传统

的规范研究进路中对程序正义客观性的追问，主观程序正义研究的要旨在于从行为人的

主观感受和认知来分析程序的正义性。研究者籍由实验或田野调查，从程序参与者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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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定性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几个概念是有区别的。比如，司法公信力与司法信任不能够等同。但从定量研

究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如果民众的司法满意度增加了，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也就增加了，司法公信力自然也

增加了，司法就更有权威了；换言之，它们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由于本文不专注于概念思辨，而是用定量的方法

研究程序正义与司法信任的关系，所以本文在非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使用上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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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者的身上获取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民众评估程序之正义性的心理规

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现了一大批研究主观程序正义的成果，这些成果的重点在于民

众“经验中的程序正义与不正义”是怎样的，〔７〕以及这些经验怎样影响着他们对司法的态

度。可见，在主观程序正义的脉络下，关于程序的“正义”、“公正”等字眼不再意指来自哲

学家或法学家规范意义上的断言，而是指可以被观测和描述的真实经验现象。

由于主观程序正义关注民众对程序正义性的主观评判，侧重从民众的心理认知角度

来开展研究，从而可以和司法信任的评估较直接地发生联系。锡博特和华尔克的研究结

果显示，第三方做决定的程序是否公平，型塑着当事人对结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当事人

最希望能够控制程序，而且这个程序是公平的；如果当事人感到程序是公平的，则他们对

结果的满意度明显增加。〔８〕 这个研究结论被其他学者的后续研究进一步证实：如果第三

方的决定是以符合程序正义的方式合理地做出的，则民众会更乐意接受这个决定。〔９〕 有

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即使是在“结果”占重要分量的场合，程序仍然在当事人的评估方

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严厉的刑事判决结果不会直接影响刑事被告人对判决的评估，但是他

们是否感到审判程序的公正会影响到他们对判决的满意度。〔１０〕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出现了更精细的研究结论。有学者发现，当程序的参与者或

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满意时，程序正义的作用更加显著。艾德勒（Ａｄｌｅｒ）、海恩斯勒（Ｈｅｎ
ｓｌｅｒ）和纳尔森（Ｎｅｌｓｏｎ）比较研究了诉讼中的两类败诉方，发现感觉程序公正的败诉方比
感觉程序不公正的败诉方对结果要满意；与此相对，程序是否公正对胜诉方则没有显著影

响。〔１１〕 换言之，诉讼中的败诉方比胜诉方更加关注程序是否正义，此时的程序正义在确

保败诉方信任司法、遵从结果方面更有意义。泰勒等针对因交通或轻微犯罪有过法院经

历的民众、有跟警察打交道经历的民众、被判决为有罪的刑事被告、监狱服刑者进行过系

列的研究，“程序正义影响着民众的司法信任”这个命题一再被证实。〔１２〕 在泰勒等人的一

个研究中甚至发现，即使结果对当事人不利，如果当事人感到程序是公正的，他们仍然对

做决定的司法机构持肯定的态度。〔１３〕

当事人对具体司法行为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会进而影响到他们对整体的司法机构的

满意度和信任度。一般情况下，民众都是基于其与司法部门打交道的经历来感知并判断

是否对司法部门的行为满意。学者研究发现民众的这种“个案满意度”不是“一次性消

费”：由于遵循程序正义而赢得民众的满意，这种满意直接影响到民众对司法机构的长期

·３２·

程序正义对司法信任的影响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ＴｏｍＲ．Ｔｙｌ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ｍＲ．Ｔｙｌｅｒ，ｅｄ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ｓｈｇａｔｅ，２００５），ｐ．ｘｉｉ．
Ｅ．ＡｌｌａｎＬｉｎｄａｎｄＴｏｍＲ．Ｔｙｌ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ｐｐ．３６－４０．
ＫｉｔｚｍａｎｎＫ．Ｍ．ａｎｄＥｍｅｒｙＲ．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Ｆｉｅｌ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ＣｕｓｔｏｄｙＤｉｓ
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７Ｌａｗ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５５３－５６７（１９９３）．
ＪｏｅｌＢｒｏｃｋｎｅｒ，ＰｈｙｌｌｉｓＡ．Ｓｉｅｇｅｌ，ＪｏｓｅｐｈＰ．Ｄａｌｙ，ＴｏｍＴｙｌｅｒ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ＷｈｅｎＴｒｕｓｔＭａｔｔｅｒｓ：ＴｈｅＭｏｄｅｒ
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ｕｔｃｏｍｅＦａｖｏ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４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５５８－５８３（１９９７）．
ＳｅｅＡｄｌｅｒ．Ｊ．Ｗ．，Ｈｅｎｓｌｅｒ．Ｄ．Ｒ．ａｎｄＮｅｌｓｏｎ．Ｃ．Ｅ，Ｓｉｍｐｌ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ｏｗＬｉｔｉｇａｎｔｓＦ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Ｃｏｕｒｔ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Ｒａｎｄ，１９８７）．
ＴｏｍＲ．Ｔｙｌｅｒ，ＷｈｙＰｅｏｐｌｅＯｂｅｙｔｈｅＬａｗ，（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３－７．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Ｄ．Ｃａｓｐｅｒ，ＴｏｍＲ．ＴｙｌｅｒａｎｄＢｏｎｎｉｅＦｉｓｈｅｒ，“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ＦｅｌｏｎｙＣａｓｅｓ”，２２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
ｖｉｅｗ，４８３－５０７（１９８８）．



信任，以及对司法机构的决定一以贯之地遵守和履行。〔１４〕 佩特诺斯特（Ｐａｔｅｒｎｏｓｔｅｒ）等针
对由于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而被警察找上门的男当事人进行研究，发现那些感到警察的

行为方式符合程序正义的当事人更认可法律的权威，更愿意长期遵守法律。〔１５〕 更系统的

研究也发现，人们在判断司法机构正当性的大小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服从司法机

构的决定时，首要的标准就是司法机构做决定的程序是否公平、合理。所以，通过公平正

义的程序进行司法裁判是发展、保持并提高规则和司法机构的正当性，以及确保民众自愿

遵从规则和决定的一个关键性因素。〔１６〕

除了学院派学者的研究外，法律实务部门同样关心民众的司法信任问题，也会开展相

关的研究活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州法院在２００５年曾经做过一次调研，他们随机选取
了加州的居民进行调查，主题是关于居民对加州法院的信任和信心问题。调研的结果发

现法院做决定的程序是否公正，是决定居民对法院信心和信任的最重要的因素。〔１７〕 中国

的司法实务部门也开始关心司法公信力和司法信任问题，在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重大招

标课题、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招标课题和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招标课题中，出现

了较多的关于司法公信力、司法信任和司法的民众认同等相关内容的选题和立项。〔１８〕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文献梳理基本上都是基于西方学者的研究。尽管司法信任和司

法公信力是当前中国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我们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辨和规范领

域，〔１９〕基于交叉学科来研究司法信任和司法公信力的文献还比较少见；特别是从主观程

序正义的角度出发，研究民众的主观程序认知和司法信任的文献更是付之阙如。但尽管

中国还缺乏关于主观程序正义的实证研究，却不乏学者将西方学界关于主观程序正义的

研究结论推介到中国，并倡导以此作为设计法律程序的规范理据。〔２０〕 笔者也认同西方学

界关于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结论，但笔者同时主张要通过本土化的系统实证研究来发现

中国民众对程序正义的真实感知。

二　研究设计

由于程序会在多个层面影响到民众对司法的反应，我们可以把民众对程序的认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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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ｓｔｉｃｅｏｎＳｐｏｕｓｅＡｓｓａｕｌｔ”，１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１６３－２０４（１９９７）．
ＴｏｍＲ．Ｔｙｌ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２，ｐｐ．１７－５６．
ＤａｖｉｄＢ．Ｒｏｔｔｍ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ｏｕｒｔｓ”，（２００５）．参见美国加州法院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ｓ．ｃａ．ｇｏｖ／，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访问。
可分别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近几年的课题指南和立项结果。

受传统主流法学研究方法的影响，目前我国研究司法公信力的文献也大都以思辨讨论为主，如郑成良、张英霞：

《论司法公信力》，《上海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关玫：《司法公信力初论———概念、类型与特征》，《法制
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公丕祥：《概念与机制：司法公信的价值分析》，《法律适用》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有极
少数的研究采用了大规模数据采集与统计分析的方法，如毕玉谦主编：《司法公信力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
参见季卫东：《论法制权威》，《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２１页；孙笑侠：《程序的法理》，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年版，第９４－９６页。



断与司法信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由民众来判断某个程序是否公正或正义，并进而分析这

种判断和司法满意度或信任度的关系。

（一）问题与假设

很多研究程序正义的学者都会注意到不同国度和不同族群的传统文化不同，从而对

待程序正义的态度也不同。像美国这样传统中比较重视程序的国家，其民众自然对程序

正义的期待就比较高，对公权力的程序性要求就严格。这一点也为大多数学者承认。〔２１〕

反观我国，由于历史传统中缺乏程序正义的因子，学者们一致断言我国受“重实体、轻程

序”观念的影响较为深远，〔２２〕乃至推行程序正义举步维艰。问题在于，在推行法治３０多
年后的今天，中国民众是否仍停留在“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中呢？他们的观念有无变

化？他们对程序的感觉和要求有无变化？“从规范的角度而言，人们必然处于不同的结

构之中：他们是不同群体中的成员———伦理、法律、政治和道德都不尽相同，面对着所属群

体中的实践问题并必须在该群体内寻求正确的解决答案。”〔２３〕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我

们提出如下假设：

１．程序性因素影响着民众的司法信任度
经济学家的一些研究发现程序性因素往往会影响到民众对公平的感知，并进而影响

到民众的满意度和信任度；西方法学和心理学交叉学科研究也发现程序性因素会影响到民

众对司法的反应和态度。在这里，我们首先假定程序性因素会影响到民众的司法信任度。

２．与实体性因素相比，程序性因素更能决定民众的司法信任度
虽然中国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但心理学上认为一定的程序性诉求是人的本

能，秋菊式的“讨个说法”也蕴涵着一定的“程序正义”诉求。再者，中国推行法治建设以

来，民众已经开始接触并逐渐熟悉司法程序、行政程序、听证程序等词眼。我们假设在涉

及司法信任的问题上，程序性因素比实体性因素更能决定民众的信任度。换言之，我们拟

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重实体、轻程序”这个命题在今天是否依然成立。〔２４〕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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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ＴｏｍＲ．Ｔｙｌ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ｐ．１２３．
根据中国知网的信息，最早谈到“重实体、轻程序”的文章是吴磊的《重视和完善刑事诉讼法的执行》，发表于

１９８７年的《法律学习与研究》；进入９０年代，每年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献逐渐增多；２０００年后，每年有数百个文献涉
及这个话题。从研究结论来看，一般学者都认为“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阻碍，但是很难在短时期内

改变。至于说“重实体、轻程序”这个观念的影响力在实践中到底有无变化，则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或实证数据。

ＲａｉｎｅｒＦｏｒｓｔ，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ｂｅｙｏｎｄ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２４１．
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针对该命题的实证研究文献。在“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有学者曾设计过关于程序正义

和政治信任的问卷调查，设计的政治信任包含有司法信任。此次问卷中，采用李克特量表技术将满意等级分为

“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五级，按照５、４、３、２、１的分数来测评。分值越高，则信任度
越高。“３”是中间值“一般”，低于此值的，向“不满意”靠近，高于此值的，向“满意”靠近。这次动车事故的死亡
赔偿金，最后达到了９１．５万，比一般事故中的死亡赔偿金明显要高。研究发现，民众对“动车事故”的处理，总体
上是不满意的。在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中，满意度最高的是“死亡赔偿金”，其次是“救灾的效率”，这两个变量

的满意度接近于“一般”的水平。而最不满意的部分就是“救灾的透明度”和“救灾的信息发布”，而这两个因素

显然属于程序性因素。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国民众的心理中也在用程序正义这个标准来评价公权力的运

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看到在人们对救灾的效率和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比较满意的情况下，还对政府救灾

行为非常不满，甚至不信任；尤其是对铁道部发言人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句话进行穷追猛打，几

欲致其于死地而后快。究其原因，是因为救灾过程信息发布和沟通严重违反了程序正义的要求，从而导致民众

对政府救灾行为的极度不信任。参见苏新建：《大学生眼中的政府应急管理》（研究报告，未刊稿）。



３．民众对程序正义的感知是多层次的

程序这个词包含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意蕴，民众对程序的感知也会体现在多个细微的

方面。本研究假设民众对一个程序是否正义的感知也是多层次的，既包括“司法人员有

无给当事人充分的发言机会”、“当事人是否感到公平”等形式化的要求，也包括“司法人

员有无说谎”、“司法人员是否有礼貌”等程序伦理的要求，还包括“司法人员有无努力收

集信息和证据等”、“司法人员有无努力做到公平”等有关程序精确性的要求。

（二）变量与样本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获知民众对程序的正义性的感知和评判，以及此种感知和评判对

司法信任的影响，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在问卷设计上，我们参考了既有的关

于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特别是国外的实证研究，确定了研究变量。〔２５〕 首先，问卷的因变

量为“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机关”（１＝非常不信任；２＝不大信任；３＝无所谓；４＝比较信任；
５＝非常信任），在这里，因为调查的对象为普通民众，我们从较广的含义上来使用“司法
机关”一词，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并列出现。其次，自变量主要分为三

类。第一类自变量是有关受访者一般信息的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１＝男，２＝女）、年
龄（１６周岁－６５周岁）、文化程度（１＝高中及以下；２＝中专或大专；３＝大学本科；４＝研
究生）、职业（１＝学生；２＝公务员；３＝事业单位职工；４＝个体工商户；５＝待业；６＝农民；
７＝公司职员；８＝其他）、收入（１＝１０００元以下；２＝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３＝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４＝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５＝５０００元以上）等。第二类自变量是有关程序性因素的变量，包括
“司法人员是否有礼貌”、“司法人员有无说谎”、“司法人员有无行为不恰当”、“司法人

员有无努力做到公平”、“司法人员有无尽力收集信息和证据等”、“司法人员是否尊重当

事人的权利”和“当事人是否有机会陈述案情和表达观点”等。第三类自变量主要是关于

实体性因素的自变量，包括“司法人员处理案子的结果是否公平”、“对案子的结果是否满

意”等。由于实体性因素主要体现为受访者对结果的态度，所以变量的数量较少。与因

变量类似，前述关于程序性因素的变量和有关实体性因素的变量都是关乎人的心理变化，

我们基本上按照李克特（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的量表设计原则，将问卷答案选项分成５个等级
（１＝强烈否定；２＝否定；３＝既不肯定也不否定；４＝肯定；５＝强烈肯定）。
２０１２年年末，我们根据设计好的问卷初稿在浙江省杭州市进行了预调研，然后根据

反馈的情况对个别题目进行了修改，形成问卷终稿。２０１３年上半年，我们开始对民众的
司法信任问题进行正式的问卷调查。考虑到经济的发展程度可能会对司法相关行为有影

响，我们选择了三个省进行调研，分别是浙江省、四川省和江西省；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

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４名以内，四川省位居第１０名左右，江西省位居第２０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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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国外关于主观程序正义的问卷调查研究，有着较成熟的变量设计表。本研究的变量设计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

ＪｏｈｎＷ．ＴｈｉｂａｕｔａｎｄＬａｕｒｅｎｓＷａｌｋｅｒ，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Ｅｒｌｂａｕ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１９７５）；ＴｏｍＲ．Ｔｙｌｅｒ，“Ｗｈａｔｉ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ｕｓｅｄｂｙ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ｓ”，２２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３－１３６（１９８８）；ＬｅｖｅｎｔｈａｌＧ．Ｓ，“Ｗｈａ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ＤｏｎｅｗｉｔｈＥｑｕ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Ｋ．Ｊ．Ｇｅｒｇｅｎ，Ｍ．Ｓ．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Ｒ．Ｈ．Ｗｅｉｓｓ，ｅｄ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ｅ
ｎｕｍ，１９８０）；Ｂｌａｄｅｒ，Ｓ．ａｎｄＴｙｌｅｒＴ．Ｒ．，“Ａｆｏｕ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ａ
‘Ｆａｉ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２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７４７－７５８（２００３）。



名左右。我们随机抽取了浙江省的４个城市、江西省的３个城市和四川省３个城市进行
调研，每个城市发放调查问卷５０份，共发放了５００份；调查的对象采用了街头拦截的形式
随机选取；收回的有效调查问卷有４２７份，其中浙江１８７份，江西１２６份，四川１０４份，有
效问卷的回收率为８５．４％。

三　数据分析结果

（一）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在收回的４２７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以女性居多，有２３１人，占总数的５４．１％，男
性１９６人，占总数的４５．９％。从职业来看，被调查对象的职业呈现多样性的特点，涵盖学
生、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个体工商户、公司职员、农民等多个类别，其中以事业单位职工

和公司职员的比例最高，分别占３２．８％和２２．２％。这两个变量的样本分布见图一和图
二。此外，被调查对象主要以中青年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２０岁至４０岁之间，占总数的
７２％。从文化程度来看，被调查对象大多数具有中专、大专或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中
专大专占３１．９％，大学本科占４５．４％，研究生占９．４％。从收入水平来看，除去没有收入
来源的学生和待业者，月收入在２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的所占比例最高，为３３．７％；其次为
３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为２９．５％。

（二）数据分析

１．总的司法信任度分析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司法信任的现状：第一个是根据李克特变量的５个定距
点，通过求取受访者反馈的答案选项的平均值来判断司法信任的现状；另一个角度是将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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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５个选项分别归类为高信任度（含“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和低信任度（含“非常
不信任”、“比较不信任”和“无所谓”），然后统计两类信任度的人数和比例。

首先看第一种考察方式的结果。ＳＰＳＳ输出的结果是２．５５，这个数值介于“不大信
任”和“无所谓”之间，也就是说，人们对公安司法机关信任度的平均状态处在高于“不大

信任”但还没达到“无所谓”的水平。可见，民众的总体司法信任度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从第二种考察方式来看，根据 ＳＰＳＳ的输出结果，在“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机关”这个问题
上，回答“非常不信任”有４８人，占１１．２４％；“不大信任”的有２２６人，占５２．９３％；“无所
谓”的有３８人，占８．９０％；“比较信任”的有１０２人，占２３．８９％；“非常信任”的只有１３个
人，所占比例极小，为３．０４％。这就意味着如果从高度信任和低度信任两个类别来看，受
访民众对司法具有高信任度的占２６．９３％，低信任度的占７３．０７％。可见，低信任度的民
众远远多于高信任度民众。总体上而言，受访民众的司法信任处于较低的水平。参见

图三。

２．程序性因素对司法信任的影响

在我们回收到的４２７份有效问卷中，跟公安司法机关打过交道的受访人有１５２位。
因为实际生活中跟司法机关打过交道的民众毕竟是少数，所以这个样本的比例不是很高，

样本的数量不是很多。但考虑到这１５２人都和司法机关打过交道，他们多多少少都体验
过司法程序，属于最有代表性的样本，我们以这１５２份问卷为基础来分析受访者的程序感
知与司法信任之间的关系。以“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机关”作为因变量，以司法机关“是否

给当事人机会陈述案情和表达观点”等程序性因素和“当事人对结果是否满意”等实体性

因素为自变量建立有序结果变量回归（Ｏｒｄｉｎａ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数据结果见表一。分析如下：

表一　各因素对司法信任的影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Ｗａｌｄ Ｓｉｇ．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机关＝１．００］ ２６．０３７ ４．３４７ ３５．８７０ ．０００

［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机关＝２．００］ ３０．２６７ ４．５９１ ４３．４５７ ．０００

［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机关＝３．００］ ３０．８７９ ４．６１５ ４４．７７２ ．０００

［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机关＝４．００］ ３３．５５５ ４．７３０ ５０．３２８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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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是否给机会陈述案情和表达观点 －．０７４ ．２４２ ．０９４ ．７６０

当事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结果 ．６７６ ．２０２ １１．２１０ ．００１

当事人的结果和经历与他人的相比 ．４８９ ．２６１ ３．５２１ ．０６１

司法人员有无行为不恰当 １．２３３ ．４５７ ７．２９２ ．００７

司法人员有无说谎 ．９３９ ．３４０ ７．６２４ ．００６

司法人员有无努力做到公平 ．７２４ ．３５３ ４．１９７ ．０４０

司法人员有无尽力收集信息、证据等 ．１０２ ．３６６ ．０７８ ．７８１

司法人员有无尽力公开解决案子 １．４１６ ．４１１ １１．８４６ ．００１

司法人员是否有礼貌 ．８０６ ．３８２ ４．４４７ ．０３５

司法人员是否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２．５１５ ．４５６ ３０．４２２ ．０００

当事人对结果是否满意 １．０９６ ．６１７ ３．１５５ ．０７６

　　Ｌｉｎｋ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ｔ．

在１０个程序性因素中，有７个因素对司法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它们是“当事人能在
多大程度上影响结果”（ｐ＜０．０５）、“司法人员有无行为不恰当”（ｐ＜０．０５）、“司法人员有
无说谎”（ｐ＜０．０５）、“司法人员有无努力做到公平”（ｐ＜０．０５）、“司法人员有无尽力公开
解决案子”（ｐ＜０．０５）、“司法人员是否有礼貌”（ｐ＜０．０５）和“司法人员是否尊重当事人
的权利”（ｐ＜０．０５）等，初步印证了程序性因素影响司法信任这个判断。

从表一可以看出，程序伦理因素的影响力最明显，比如“司法人员是否尊重当事人的

权利”（系数为２．５１５）、“司法人员是否有礼貌”（系数为０．８０６），这意味着民众有无感到
权利受到尊重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司法部门的信任，这一点也间接证明了民众的权利意识

越来越强。“司法人员有无说谎”（系数为０．９３９）也具有明显的影响力，这一点印证了人
类的常识，一个说谎的人当然无法赢得民众的信任，公安司法机关亦然。除此外，“当事

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结果”也明显影响到司法信任，这个结论与锡博特和华尔克的研

究结论一致，即当事人控制程序的目的是想控制基于程序产生的结果，这个过程影响到司

法信任。

从数据来看，“是否给当事人机会陈述案情和表达观点”对司法信任没有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这一点和西方学者研究的结论不一致。推测其原因，大概中国民众的参与意
识还不强，他们更喜欢被动地等待正义的到来。另一个不显著的因素是“司法人员有无

尽力收集信息证据等”，这就意味着司法人员有无努力收集证据信息等没有明显影响到

民众的司法信任。推测其原因，可能是民众无从或无能力判断司法人员有无努力收集证

据，他们更看重的是能直接观测到的现象或直觉到的现象。“当事人的结果和经历与他

人的相比”也没有显著影响到司法信任，这意味着结果的一致性要求在民众的判断中处

于次要的地位。

作为一个体现实体性因素的变量，“当事人对结果是否满意”没有明显影响到司法信

任（ｐ＞０．０５）。为了进一步分析“当事人对结果是否满意”与“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机关”
的关系，我们会在下一部分作相应的检验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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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程序伦理因素对司法信任的影响程度最大，程序中一般的形式化因素也能

影响到司法信任，而部分属于程序精确性的因素则没有显著地影响到司法信任。这个结

果非常有意思，至少在看起来都是程序性因素的变量之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对于这个

结果，我们推断其原因是，中国民众倾向于从更朴素的情感上和更直觉的层面来推断一个

程序是否合理，他们还不善于从比较精确的层面来进行分析和判断。但无论如何，程序的

正义性已经影响到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尤其是那些更直观意义上的程序性因素发挥了更

大的影响力。前述结论一起印证了民众对程序正义的感知是多层次的这个判断。

３．实体性因素对司法信任的影响

表二　“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机关”与“对结果是否满意”的相关性检验

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机关 对结果是否满意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ｒｈｏ

是否信任公安司

法机关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１．０００ ．２５９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 ．００１

Ｎ １５２ １５２

对结果是否满意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２５９ １．０００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１ ．

Ｎ １５２ １５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２－ｔａｉｌｅｄ）．

实体性因素对司法信任的影响是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上述的回归分析中我

们已经发现实体性因素对司法信任没有明显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对“是否信任公安司法

机关”和“对结果是否满意”作相关性检验。通过检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系数显示两者具有一定
程度的正相关性（ｒ＝０．２５９，ｐ＜０．０５），但这个相关关系非常弱，系数只有０．２５９。具体数
据请参见表二。结合前述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实体性因素与司法信任具有一

定程度的相关性，但当把实体性因素和程序性因素放在一起的时候，实体性因素对司法信

任的影响就不再显著了。就本研究的数据结果来看，受访民众已经不再完全停留在“重

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之中，尤其是在涉及到司法信任的时候，程序性因素比实体性因素

更具影响力。

四　结论和讨论

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民众对程序的认知和评估，反映了他们的主观所愿和对正义的

期待，往往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并影响着司法决定能否顺利地被执行。如

学者言，“司法公正不仅是对一个纠纷的是非对错的正确评判，而且与社会公平正义密切

相连，甚至本身就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不得不顾社会公平正义孤立地看待司法公

正；司法是否公正主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２６〕了解民众对程序的感知，重视主观程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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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作用，是直面司法信任问题的重要一环。就本研究而言，我们有如下结论和启发：

首先，要重视程序伦理的作用。在人权高涨、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及社会多元化的现实

下，司法机构可以像传统“衙门”一样能够“高高在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司法人员在

处理和当事人的关系时，应努力改进司法部门的形象，提高民众信任度。在遵守程序规则

这一刚性要求的前提下，司法人员还要遵守程序伦理的要求。司法人员必须以一种恰当

的角色出现在程序中，合理对待当事人、尊重当事人、对当事人有礼貌等是一些基本的要

求。并且这个所谓的“程序”除了包括正式的司法审判程序外，还包括广义上的非正式程

序，涉及到检察官、法官、法警、警察、书记员与当事人有接触的所有场合，例如法院书记员

和当事人的一次简单会面。同样，程序伦理也要在宽泛意义上来理解，既表现为严格意义

上的法律或规则的要求———比如《法官法》中的一些要求，也包含契合普通民众认知水平

的一般性规范约束，比如警察有无真诚对待当事人。

如果程序正义仅是一套纸上规定，规定总是有办法规避的，对于聪明如法官者来说尤

其不是难事。程序正义的要求当然须规定在制度中，但也要求司法人员愿意像宗教人士

全心实践信仰一样来竭力实现此种高尚职志。程序正义要发挥作用，要求司法人员必须

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视这套戒律不只是一套外在规定，还是内在伦理的要求。

其次，要重视民众的主观认知。我们惯于把司法机关当成工具，〔２７〕而忽略了司法自

身的价值及民众的主体性。纯粹仰赖国家武力，把司法当成工具，即使能在一定程度上保

持法律的运转，但如果失去了社会层面的认同和支持，仍将无法维系民众对司法的信任。

“惩罚是由政府官员管理的法律制度，但必然奠基于更广泛的认知、感受与行为方式，其

持续的正当性与有效性运作仰赖于这些社会根基与支持。”〔２８〕在我们的调查中，多位民众

表示对司法部门的工作方式并不了解，甚至存在很多方面的误解。如果司法部门不主动

公开相关信息，则当事人无从获知司法部门在证据收集等方面的工作努力，留下了民众对

司法认知上的盲区。如果把司法程序当成公开展示的机会，司法人员耐心细致地向当事

人解释证据和有关信息，无疑会增进当事人对司法部门的理解，从而为提升司法信任创造

条件。

尽管我们一再倡导司法应走进群众、贴近群众，但司法部门远还没有走进群众心里，

也没有足够了解群众的心理。司法部门可能会把遵守客观程序正义的要求当成自己的使

命，但却忽视了主观程序正义。如前所述，民众的正义感获得满足是司法信任存在的重要

条件，也是社会和平永续的基础。如何以正义为中介，借助程序之构造，在把握民众程序

感知规律的情况下，妥善处理司法权运作和民众认知之间的关系，增强司法程序对民众心

理诉求的回应性，是我们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司法机关不是商店，“顾客的满意”可以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然而，司法机关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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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民群众做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社会一经脱离了战争的影响，那么司法工作和公安工作，就成为人民国

家手中对付反革命，维持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工具”。参见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版，第９９、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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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虑到民众的感受，因为纠纷的最终解决和裁决的被接受均和当事人的态度有关。就

司法的社会控制本质而言，能不能充分发挥规范力，关键还是在于其决定能否“被信赖”，

而不仅仅在于其“正确性”。〔２９〕 在这个意义上，重视主观程序正义对司法的影响，是破解

司法信任难题的一个重要思路。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法律制度的基

础和背景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法学研究的任务和方法也应随研究对象相应转型。〔３０〕 要重

视走向民众的比较精准的实证研究，籍此科学地论证影响司法运行的因素。

但对于更复杂的人类心理变化和认知规律，本文还远没有触及。除了前述结论外，本

研究也带来一些直接的未决话题，无论从西方研究的前景来看，还是从研究中国问题的需

要来看，我们仍需进行的工作是挖掘程序正义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第一，主观程序正义

与客观程序正义的关系。实践中两者会发生冲突，〔３１〕但两者都很重要。客观程序正义所

谓的“客观”标准从哪里来？是人的心理需求导致了这些规范标准的出现，还是规范标准

影响到民众主观认知的形成？第二，“满意”和“正义”的关系。主观程序正义研究程序性

因素怎样影响民众对公平的认知，研究者往往用“满意度”来衡量这种认知。但问题仍在

于，这种正义是怎么回事？“感到满意”和“感到正义”是一样的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ｓ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ｉｎｌｙ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ｎ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ｕｓｔｉ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ｅｏｐｌｅ’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ｇ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ｓ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ｆｐｅｏｐｌｅｆｅｅｌ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ｓｔｏ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ｙａｒｅｍｏｒｅ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ｙｗｉｔｈ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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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永钦著：《司法改革的再改革》，元照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页。
傅郁林：《新民事诉讼法的理论诠释》，《中外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６９页。
比如，法庭上法官认为某方当事人的表述很嗦，无法切中要害，出于司法效率的原因会打断该当事人。在这里

法官可能是追求客观程序正义，但这与当事人眼里的主观程序正义发生了冲突：屡次被打断就意味着程序不

正义。




